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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3705号）核准，公司以非

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310,857,142股，每股面

值人民币1.00元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.98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

币1,237,211,425.16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（不含增值税）共计人民币

22,351,510.06元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,214,859,915.10元，中审

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

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于2022年2月28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【2022】

000009号验资报告。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

全部使用完毕，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5年8月完成注销手续，

具体详见公司临2025-045号公告。

二、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

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



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2025年1月17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

资结构、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》的议案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临2024-086号和临2025-006号公告，对募投项目宝泰隆新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（以下简称“宝泰隆一矿”）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二矿（以下简称“宝泰隆二矿”）和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三矿（以下简称“宝泰隆三矿”）联合试运转时间作出预计。

2025年初，七台河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下发了《关于转发<国

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通风安全监管监察的指导意见>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根据《通知》中的相关要求：“一、1.督

促指导煤矿实现分区通风，2.矿井采区内布置有区（阶）段的，每个

区（阶）段至少设置1条区（阶）段进风石门和1条区（阶）段回风石

门”，“二、3.督促指导煤矿实现采掘工作面独立通风，4.采掘工作面

回风应当直接引入采（盘）区回风巷或者区（阶）段回风石门，源头

避免相互切断安全出口”，公司募投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矿井增加部

分为各采掘工程独立通风的井巷工程及各片盘的回风石门等井巷工

程，因此造成募投项目联合试运转时间延期。其中，宝泰隆一矿延期

3个月、宝泰隆二矿在政策影响下延期10个月、宝泰隆三矿在政策影

响下延期4个月，具体调整时间如下：

序号 项目名称
延期前项目预计达到

联产试运转时间

延期后项目预计达到

联产试运转时间

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项目 2025年 06月 2025年 09月注

2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矿项目 2025年 10月 2026年 08 月

3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矿项目 2026年 03月 2026年 07 月

注：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已于2025年9月30日成为正式矿井

三、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



本次募投项目的延期，是公司立足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持续

提升的政策性要求、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业务实际发展需要作出的

审慎决策，该决策旨在使项目建设更加契合行业监管新要求，确保项

目高质量落地，进而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的长远

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

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

四、审议程序

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以9

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非公开发

行募投项目延期》的议案，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

议；

2、七台河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《关于转发<国家矿山安全监察

局关于加强煤矿通风安全监管监察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【2025】

-11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 O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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